附件3：

吉林省第二届老年人趣味运动会

精神文明单位评选条件及办法

为确保本次赛会的顺利进行，使各代表团体现出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充分展示全省老年人的精神风貌和时代风采，把本次赛会开展成为一个“团结、友谊、安全、快乐”的体育盛会，大会决定开展精神文明奖评选活动。

一、评选范围

凡参赛单位均有资格参加精神文明奖的评选。

二、评选条件（总分：200分）

1、入场式（总分100分）

（1）队伍排列（25分）

（2）精神面貌（25分）

（3）整体设计（25分）

（4）参加人数（25分）

2、文明纪律（总分60分）

（1）遵守入、退场时间（20分）

（2）维持场内秩序，无闲散人员进入场地（20分）

（3）运动员遵守比赛规划（不超项，不顶替，没有不文明行为，听从指挥）（20分）

3、 宣传报导（总分40分）

（1）积极为大会表演文体节目（20分）

（2）积极为大会投稿（20分）

三、评选办法

1、大会精神文明评比领导小组根据评选条件评出荣获精神文明奖的单位，并颁发奖杯。

2、采取分项评分，按汇总分排名次。

3、入场式一次性评分。

4、观众队伍和运动员队伍遵守纪律情况，采取随时抽查的形式评分。

5、积极为大会服务，完成大会交给的任务，适当给予加分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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